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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
盧
瑋
鑾

組
織
及
活
動

前〔

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」在一九三九年三月

二十六日成立 ，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香港淪陷才停止活

動 ，時間橫跨了三十年代末及四十年代初 ，是本港第一個

最具規模的現代文學團體 。它成立於中國烽火連天的抗日

期間，可以說是「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 一個重要分支，

要研 究抗戰文藝、及「文協」的歷史，絕不應遺漏這個部分。

可是 ，因為資料缺乏 ，歷來沒有人作過詳細的敘述和深入

探討。為了填補這段空白，現試利用在香港能找到的資料
，排比整理，以求反映該會的組織及活動情況 ，及中國文

藝工作者在香港留下的痕跡藝

工

作
者
在
香
港
留
下
的
痕
跡
。

自
一
九
三
七
年
七
月
七
日
﹁

盧
溝
橋
事
變

︺
，

掀
開
正
式
抗
日
戰
爭
後
，
由
於
敵

人
瘋
狂

轟
炸
，
各
大

城
市
均
受
到
威
脅
和
破
壞

，
有
些

更
淪
於
敵
手
，
文
化
界
中
人
流
亡
四
散
。

為
使

文
藝
工
作
力
量
集
中
於

抗
敵
救
亡
目
的
上
，
為

配
合
抗
戰

的
現

實
需
要
，
﹁
中
華
全
國
文
藝
界

抗

敵
協
會
﹂
在

一

漢
口
正
式
成
立
。

為
了
團
結
散
居
各
地
的
文

藝
界
，
發
揮
更

大
的
抗
戰
文
藝
宣
傳
力

量
，

該
會
決
定
在
各

地

成
立
分
會
或
通

訊
處
0
。
自
一
九
三
七
年
十
一

月
上
海
淪
陷
後
，
部
分
文
藝
工

作
者
到
了
香
港

，
一

九
三
八
年
十
月
廣
州

失
守
，
華
南
地
區
頓

失
了
一

個
重
要
文
化
據
點
，
更
促
使
文
化
人

紛

該
會
理
事
會
對
此
十
分
重
視

，
很
快
就
通
過
組

織
部
的
建
議

，
推
定
了
樓
適
夷

、
許
地
山

、
歐

陽
予
倩

、
戴
望
舒

、
蕭
乾
等
為
香
港
分
會
的
籌

備
員
O

。
一
九
三
八
年
十

一
月
初
0

，
總
會
組

織
部
副
主
任
樓
適
夷
到
了
香
港

，
籌
備
工
作
大

概
便
告
展
開
了

。

雖
然

，
在
總
會
工
作
紀
錄
中

，
是

一
九
三

九
年

﹁
一
月
二
十
七
日
由
理
事
會
議
決
函
聘
總

會
留
港
理
事
許
地
山

，
作
家
戴
望
舒

、
歐
陽
予

倩

、
簡
又
文
及
組
織
部
副
主
任
樓
適
夷
等

，
積

極
籌
備
○

。
﹂
但
早
在
此
正
式
函
件
傳
遞
到
港

前

，
在
香
港
報
紙
上

，
已
有

一
系
列
文
字

，
呼

喚
文
藝
界
團
結

，
為
組
織
分
會

，
製
造
輿
論

。

首
先
是
林
煥
平

，
在

︽
一
點
小
意
見
︾
O

一
文

中

，
認
為
香
港
的
文
藝
工
作
者

，
對
總
會
發
起

︵
除
奸
及
清
除
妨
害
抗
戰
的
書
報
刊
物
運
動

﹂

反
應
冷
淡

，
感
歎

﹁
我
們
也
可
以
做
得
到
的
工

作

，
倒
也
不
少

。
但
是
我
們
卻
做
得
太
少
了

。

﹁中
華
全
國
文
藝
界
抗
敵
協
會
香
港
分
會
﹂

︵
一
九
三
八
｜

一
九
四
一
︶

籌
備
經
過

第

一
節



﹂
更
覺
得
：

﹁
有
好
些
人
真
是
還
像
彼
此
不
知
道
同
住
在

一
個
地
方

。
這
樣
隔
膜

，
對
於
抗
戰

，
是

有
些
我
們
可
以
做
得
到
的
工
作

，
我
們
都

沒
有
做
了

；
對
於
我
們
自
己

，
也
是
失
去

了
學
習

、
觀
摩
與
研
究
的
機
會

。

我
們
的
接
觸

，
聯
絡
感
情

，
自
不
必

一
定

有

一個
甚
麼
團
體
，

掛
起
一

個
堂
皇
冠
冕

的
招
牌

，
︙
︙
但
是

一
個
月
半
個
月

一回

，
找

一
個
安
靜
的
地
方

，
大
家
集
起
來
喝

喝
茶

，
交
換
交
換
見
聞

，
這
是
很
有
益
的

吧

，
也
是
很
容
易
做
得
到
的
吧
？
O

﹂

林
煥
平
雖
然
說

﹁
自
不
必

一定
有
一
個
甚

麼
團
體

，
﹂
但
這
只
是
個

﹁
以
退
為
進

﹂
的
辦

法

，
因
為
該
文
刊
出
後

，
不
久
便
出
現
了
譚
冷

霞
的

︽再
來

一
點
小
意
見
｜

關
於
林
煥
平
先

生
的
建
議
︾
0

，
謝
子
真
的

︽也
來
插
嘴
︾
○

，
郁
彬
的

A響
應
｜

讀
林
先
生
的

︵
一
點
小

意
見
→
後
︾
○
三
篇
文
章

。
其
中
謝
子
真
文
已

進
一

步
說
：

﹁
我
以
為
雖
然
只
是
喝
喝
茶

，
有
經
常
的
固

定
時
間
總
比
較
好
些

。
﹂

郁
彬
文
章
中

，
就
出
現
了
林
煥
平
文
中
沒
有
用

過
的

﹁
香
港
文
藝
界
的
團
結
問
題

﹂
等
字
眼

，

更
強
調
：

﹁
我
們
應
該
團
結
起
來

，
適
當
的

、
穩
健
的

替
祖
國
盡
點
力
量
吧

。
J

在
這
種
循
序
漸
進
的
推
動
下

，
樓
適
夷
在

一
九

三
九
年
二
月

一
日

，
就
文
化
工
作
者
的
團
結
問

題

，
發
表
了

︽我
的
意
見
︾
0

，
表
示
對
香
港

的
文
化
工
作
者
的
散
漫
態
度
不
滿

。
他
認
為

：

﹁
在
香
港

，
處
境
至
少
要
比
上
海
好
些

，
對

國
內
的
接
近

，
也
比
上
海
方
便

，
大
家
也

不
是
不
在
工
作

，
只
是
各
自
為
戰

，
因
此

效
果
是
非
常
的
稀
少

，
許
多
文
化
工
作

，

一
天
比

一
天
的
表
現
著
對
抗
戰
的
遊
離

。

0
﹂

然
後

，
他
提
出
了
：

﹁
在
原
則
上
我
自
然
主
張
堅
決
地
執
行
已
經

在
內
地
普
遍
展
開
著
而
且
已
經
收
了
很
好

效
果
的
統

一
戰
線
的
政
策

，
號
召
一
切
站

在
抗
戰
救
亡
的
立
場
上
的
文
化
工
作
者
都

集
中
在

一
個
旗
子
之
下

，
但
事
先
似
乎
還

應
該
有
一
種
預
備
的
工
作

，
就
是
由
幾
個

比
較
接
近
比
較
進
步
的
工
作
者
先
有

一種

聯
繫

。
不
妨
用
聚
餐
會

，
座
談
會

，
或
俱

樂
部
的
方
式
作
經
常
的
集
合

，
掃
除
相
互

之
間
的
膈
閡

，
討
論

一
些
目
前
的
迫
切
的

工
作
上
的
問
題

，
解
決
許
多
工
作
上
的
困

難

。
O
」

﹁
堅
決
地
執
行
已
經
在
內
地
普
遍
展
開
著
而
且

已
經
收
了
很
好
效
果
的
統

一
戰
線
的
政
策

﹂
，

﹁
文
化
工
作
者
都
集
中
在

一個
旗
子
之
下
」

 

這
種
說
法
已
十
分
明
顯
表
示
了
一
種
未
來
路
向

。
但
他
仍
如
林
煥
平
的
文
章

一
般

，
說

﹁
不
妨

用
聚
餐
會

、
座
談
會
或
俱
樂
部
的
方
式
作
經
常

的
集
合

。
﹂
三
天
後

，
黃
繩
就
緊
接
作
了
補
充

﹁
召
集
的
時
候
是

﹃不
妨
用
聚
餐
會

，
座
談

會
或
俱
樂
部
的
方
式
﹄

，
但
必
須
準
備
好

一
個
切
實
可
行
的
工
作
的
綱
領

，
作
為
號

召

，
並
作
為
聚
集
時
的
討
論
中
心

。
0

﹂

文
章
最
後
更
清
楚
地
說
明

：

﹁
所
謂
文
化
工
作
者
的
大
團
結

，
不
需
要
是

不
分
部
門
的
千
百
人
集
攏
來
喝
喝
茶

，
交

換
交
換
意
見

；
而
要
的
是
各
同
部
門
的
工

作
者

，
在
統

一
戰
線
的
原
則
下

，
聯
繫
起

來
和
加
緊
工
作

。
＠

﹂

這
樣

，
文
化
工
作
者
的
團
結
問
題
和
方
式

，
輪

廓
已
愈
來
愈
清
晰

自

適
夷
︽

我的
意
見
︾
刊
出
後
，

︽
立報

·
言
林
︾
上

，
便
出
現
和
應

，
其
中
包
括
了
下

列
各
文

：
一
九
三
九
年
二
月
六
日

王
劍
鳴

︽幾
個
緊
要
的
工
作
｜

文
化
工

作
者
的
團
結
是
前
題
︾

一
九
三
九
年
二
月
十
日

黃
繩

︽力
的
提
振
｜
對

香
港
文
藝
界

獻
議
之

一
︾

一
九
三
九
年
二
月
十
一
日

鄭
郁
郎

︽我
的
意
見
︾

一
九
三
九
年
二
月
十
一
日

拉
特

︽我
的
補
充
︾

一
九
三
九
年
二
月
十

一
日

林
螢
總

︽建
立
作
者
座
談
會
︾

一
九
三
九
年
二
月
十
五
日

黃
繩

︽黑
暗
的
克
服
｜

對
香
港
文
藝
界

獻
議
之
二
︾

一
九
三
九
年
二
月
二
十
五
日

黃
繩

︽後
者
的
爭
取
｜
對

香
港
文
藝

界
獻
議
之
三
︾

這
些
文
章

，
除
黃
繩
三
文
對
香
港
文
藝
界
具
針

對
性
外

，
其
餘
可
說
無
甚
新
意

，
但
卻
形
成

一

種
聲
勢

，
襯
托
出

﹁
眾
人
的
意
願

﹂
。
同
時

，



在
這
響
應
聲
中

，
葉
靈
鳳
以

八言
林
︾
編
者
身

分

，
透
露

﹁
文
化
工
作
者
大
團
結

﹂
的
進
展
情

況

：﹁
對
於
這
建
議
的
實
現

；
本
港
文
藝
工
作
者

已
經
有
幾
位
分
頭
在
準
備
工
作

。
因
了
這

裹
環
境
的
特
殊

，
我
們
必
須
取
得
成
熟
的

客
觀
條
件

，
然
後
這
工
作
才
可
以
順
利
進

行
和
開
展

。
編
者
希
望
將
來

，
在
這
團
結

之
下

，
除
了

喝

喝
茶

、
談
談
天
﹄
之
外

，
本
港
的
文
藝
工
作
者
可
以
加
緊
各
人
的

工
作
和
自
我
批
評

，
監
視
敵
人
漢
奸
的
文

化
陰
謀

，
爭
取
本
港
的
落
後
文
人
和
讀
者

。
此
外

，
更
和
國
內
的
文
藝
組
織
取
得
密

切
的
聯
繫

，
使
這
孤
島
和
祖
國
抗
戰
氣
息

的
阻
隔

，
能
夠
從
這
上
面
流
通
起
來

。
的

﹂

如
此

，
﹁
中
華
全
國
文
藝
界
抗
敵
協
會
香
港
分

會

﹂
已
呼
之
欲
出
了

。

第
二
節

成
立
目
的
和
組
織

一
九
三
九
年
三
月
二
十
日

，
許
地
山

、
樓

適
夷
等
十
八
人
在
香
港
勝
斯
酒
店
召
開
第
三
次

籌
備
會
議
後
0

，
便

﹁
決
定
依
據
總
會
指
示

，

成
立
留
港
會
員
通
訊
處
的

。
﹂
該
會
在

一
九
三

九
年
三
月
二
十
六
日
下
午
二
時

，
假
香
港
大
學

中
文
學
院
禮
堂
舉
行
成
立
大
會

。
當
日
主
席
為

許
地
山

，
出
席
的
文
藝
界
共
七
十

一
人

。
開
會

程
序
除
主
席
報
告

、
籌
備
會
代
表
樓
適
夷
報
告

籌
備
經
過

、
陸
丹
林
朗
讀
宣
言
外

，
更
有
葉
恭

綽

、
許
世
英

︵
代
表
汪
大
燧

︶
、
陳
衡
哲

、
劉

思
慕
演
講

，
並
即
席
選
出
幹
事
九
人

，
組
成
第

一
屆
幹
事
會

。

該
會
既
是
秉
承
總
會
指
示
組
成

，
故
目
的

及
精
神
必
與
總
會
吻
合
。
許
地
山
起
草
的
立宣

言
︾
。
，
就

強
調
：
留
港
會
員

﹁
必
須
變
更
過
去
留
港
同
人
們
各
自
為
戰
的

方
式

，
而

一
致
歸
於
全
文
協
的
旗
幟
之
下

，
立
刻
團
結
起
來

。
﹂

又
選
擇
總
會
成
立

一週
年
紀
念
日
的
前
夕
0
為

成
立
日
期

，
表
示
對
母
會
的
敬
意
及
密
切
關
注

。
此
外

，
﹁
更
希
望
利
用
香
港
這
個
溝
通
國
內

外
聲
氣
的
中
繼
站
地
位

，
在
積
極
方
面

，
多
做

點
國
際
宣
傳
工
作

，
在
消
極
方
面

，
應
該
盡
量

的
檢
舉
失
敗
主
義
者
以
及
發
和
平
謬
論
的
漢
奸

，
和
敵
人
的
種
種
宣
傳

，
並
隨
時
予
以
打
擊

。

○
﹂

會
員
資
格

，
一
切
均
依
從
總
會
簡
章

，
由

於
初
期
成
立
名
義
是

﹁
重
慶
總
會

﹂
的

﹁
通
訊

處

﹂
，
不
能
在
本
港
招
收
會
員

，
故
：

﹁
有
志
加
入
者

，
該
通
訊
處
自
可
代
為
向
重

慶
總
會
申
請
入
會

。凡
是
有
志
從
事
文
藝

工
作
而
有
兩
個
會
員
介
紹
者

，
經
過
理
事

會
通
過
手
續

，
即
為
會
員

。
○

﹂

其
實
﹁
自
可
代
為
向
重
慶
總
會
申
請
入
會
﹂
，

只
是
逃
避
香
港
法
例
的
手
法
。
利
用
這
一
方
法

，
該
會
就
在
本
港
招
納
了
許
多
新
會
員
。

有
關
該
會
組
織
及
人
選

，
現
分
述
如
下
：

第

一
屆
○

 

一一
九
三
九
年
度
）

（－－）
幹
事
九
人
：

樓
適
夷

、
許
地
山

、
歐
陽
予
倩

、
戴
望

舒

、
葉
靈
鳳

、
劉
思
慕

、
蔡
楚
生

、
陳

衡
哲

、
陸
丹
林

。

二
候
補
幹
事
二
人
：

嘉
達

公
司

彩
色

、
黑
白
柯
式
製
版

●
服
務
週
到

●
準
時
交
版

●
收
費
公
道

地
址
：
香
港
鯽
魚
涌
英
皇
道
一
○
二
六
號

海
景
樓
十
一樓
︵
1
字
︶
D
21

電
話

：
五
I
六
二
二
四
三
八



陳
占
元
、簡
又
文
。

三
研
究
部
及
其
負
責
人

：

（1）
藝
術
文
學
｜

許
地
山

、
陳
衡
哲

。

（2）
雜
誌
文
學
｜

劉
思
慕

、
陸
丹
林

。

（3）
西
洋
文
學
｜

戴
望
舒

、
馬
耳

。

（4）
電
影
戲
劇
｜

歐
陽
予
倩

、
蔡
楚
生

四

︽文
協
︾
周
刊
編
輯
委
員
會

：

李
馳
、
陳
占
元
、
吳
景
崧
、戴
望
舒
、

樓
適
夷
、
袁
水
拍
、陳
適
懷
。

第

二
屆

＠

 

一一
九
四
○
年
度
）

H
理
事
九
人
：

喬
木
、許
地
山
、
楊
剛

、戴
望
舒
、
施

蟄
存

、
葉
靈
鳳

、
袁
水
拍

、
黃
繩

、
徐

遲

。

二
候
補
理
事
五
人
：

馬
耳

、
端
木
戲
良

、
林
煥
平

、
陸
丹
林

、
劉
思
慕

。

三
各
部
及
其
負
責
人
：

（1）
總
務
部
｜

許
地
山

、
袁
水
拍

、
徐

遲

。

附
設

﹁
經
濟
委
員
會

﹂
｜

委
員
七

人

：
許
地
山

、
陸
丹
林

、
簡
又
文

、
郁
風

、
馬
耳

、
馮
亦
代

、
徐
遲

（2）
組
織
部
｜

葉
靈
鳳

、
黃
繩

。

附
設

﹁
文
藝
通
訊
部

﹂
｜

黃
繩

。

（3）
宣
傳
部
｜

施
蟄
存

、
戴
望
舒

。

附
設

﹁
編
輯
委
員
會

﹂
｜

葉
靈
鳳

、
陳
畸
、楊
剛
、
戴
望
舒
、
馬
耳

（4）
研
究
部
｜

喬
木
、楊
剛
。

附
設

﹁
文
藝
座
談
會

﹂
｜

喬
木

、

陸
丹
林

。

附
設

﹁
文
藝
研
究
班

﹂
｜

施
蟄
存

、
端
木
戲
良

。

附
設

﹁
文
藝
指
導
組

﹂
｜

楊
剛

。

（5）
文
化
服
務
部
｜

袁
水
拍

、
馮
亦
代

︵
待
續

）


